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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４年度白子町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予算

令和４年度白子町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予算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は、歳入歳出それぞれ１,３８１,７２６千円と定め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による。

（一時借入金）

第２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３５条の３第２項の規定による一時借入金の借入れの最高額は、２０,０００千円と定める。 
（歳出予算の流用）

第３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２０条第２項ただし書の規定により歳出予算の各項の経費の金額を流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場合は、次のとお

りと定める。

(１) 保険給付費の各項に計上した予算額に過不足を生じた場合における同一款内でのこれらの経費の各項の間の流用。

令和４年２月２８日提出

白子町長 石 井 和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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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保 険 料     │   │   279,146 ┃ 
┃     ├────────────────────────┼─────────────────────┨ 
┃     │ 1  介護保険料   │   279,146 ┃ 
┠────────────────────────┼────────────────────────┼─────────────────────┨ 
┃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121 ┃ 
┃     ├────────────────────────┼─────────────────────┨ 
┃     │ 1  手 数 料   │   121 ┃ 
┠────────────────────────┼────────────────────────┼─────────────────────┨ 
┃ 3  国庫支出金    │   │   314,082 ┃ 
┃     ├────────────────────────┼─────────────────────┨ 
┃     │ 1  国庫負担金   │   233,924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80,158 ┃ 
┠────────────────────────┼────────────────────────┼─────────────────────┨ 
┃ 4  県支出金     │   │   188,265 ┃ 
┃     ├────────────────────────┼─────────────────────┨ 
┃     │ 1  県負担金   │   180,157 ┃ 
┃     ├────────────────────────┼─────────────────────┨ 
┃     │ 2  財政安定化基金支出金   │  1 ┃ 
┃     ├────────────────────────┼─────────────────────┨ 
┃     │ 3  県補助金   │  8,107 ┃ 
┠────────────────────────┼────────────────────────┼─────────────────────┨ 
┃ 5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351,590 ┃ 
┃     ├────────────────────────┼─────────────────────┨ 
┃     │ 1  支払基金交付金   │   351,590 ┃ 
┠────────────────────────┼────────────────────────┼─────────────────────┨ 
┃ 6  財産収入     │   │  1 ┃ 
┃     ├────────────────────────┼─────────────────────┨ 
┃     │ 1  財産運用収入    │  1 ┃ 
┠────────────────────────┼────────────────────────┼─────────────────────┨ 
┃ 7  繰 入 金     │   │   248,514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240,523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7,991 ┃ 
┠────────────────────────┼────────────────────────┼─────────────────────┨ 
┃ 8  繰 越 金     │   │  1 ┃ 
┃     ├────────────────────────┼─────────────────────┨ 
┃     │ 1  繰 越 金   │  1 ┃ 
┠────────────────────────┼────────────────────────┼─────────────────────┨ 
┃ 9  諸 収 入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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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1 ┃ 
┃     ├────────────────────────┼─────────────────────┨ 
┃     │ 2  預金利子   │  1 ┃ 
┃     ├────────────────────────┼─────────────────────┨ 
┃                                                │ 3  雑    入   │  3 ┃ 
┠────────────────────────┼────────────────────────┼─────────────────────┨ 
┃10  町    債     │   │  1 ┃ 
┃     ├────────────────────────┼─────────────────────┨ 
┃     │ 1  財政安定化基金貸付金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381,726 ┃ 
┗━━━━━━━━━━━━━━━━━━━━━━━━━━━━━━━━━━━━━━━━━━━━━━━━━┷━━━━━━━━━━━━━━━━━━━━━┛ 

- 3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総 務 費     │   │    54,333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44,130 ┃ 
┃     ├────────────────────────┼─────────────────────┨ 
┃     │ 2  徴 収 費   │  1,137 ┃ 
┃     ├────────────────────────┼─────────────────────┨ 
┃     │ 3  介護認定審査会等費    │  9,066 ┃ 
┠────────────────────────┼────────────────────────┼─────────────────────┨ 
┃ 2  保険給付費    │   │  1,274,094 ┃ 
┃     ├────────────────────────┼─────────────────────┨ 
┃     │ 1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  1,274,094 ┃ 
┠────────────────────────┼────────────────────────┼─────────────────────┨ 
┃ 3  財政安定化基金拠出金     │   │  1 ┃ 
┃     ├────────────────────────┼─────────────────────┨ 
┃     │ 1  財政安定化基金拠出金   │  1 ┃ 
┠────────────────────────┼────────────────────────┼─────────────────────┨ 
┃ 4  基金積立金    │   │  1 ┃ 
┃     ├────────────────────────┼─────────────────────┨ 
┃     │ 1  基金積立金   │  1 ┃ 
┠────────────────────────┼────────────────────────┼─────────────────────┨ 
┃ 5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52,081 ┃ 
┃     ├────────────────────────┼─────────────────────┨ 
┃     │ 1  介護予防・生活支援サービス事   │    25,232 ┃ 
┃     │    業費   │    ┃ 
┃     ├────────────────────────┼─────────────────────┨ 
┃     │ 2  一般介護予防事業費    │  2,895 ┃ 
┃     ├────────────────────────┼─────────────────────┨ 
┃     │ 3  包括的支援事業・任意事業費   │    23,874 ┃ 
┃     ├────────────────────────┼─────────────────────┨ 
┃     │ 4  その他諸費   │  80 ┃ 
┠────────────────────────┼────────────────────────┼─────────────────────┨ 
┃ 6  諸支出金     │   │   216 ┃ 
┃     ├────────────────────────┼─────────────────────┨ 
┃     │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211 ┃ 
┃     ├────────────────────────┼─────────────────────┨ 
┃     │ 2  繰 出 金   │  5 ┃ 
┠────────────────────────┼────────────────────────┼─────────────────────┨ 
┃ 7  予 備 費     │   │  1,000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 ┃ 
┠────────────────────────┴────────────────────────┼─────────────────────┨ 
┃           歳     出     合     計    │  1,381,7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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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算 に 関 す る 説 明 書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本年度予算額     │     前年度予算額     │    比     較    ┃            
┠──────────────────────┼───────────────┼───────────────┼───────────────┨            
┃ 1  保 険 料                                │                      279,146 │                      240,892 │                       38,254 ┃            
┠──────────────────────┼───────────────┼───────────────┼───────────────┨            
┃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121 │                          126 │                          △5 ┃            
┠──────────────────────┼───────────────┼───────────────┼───────────────┨            
┃ 3  国庫支出金                              │                      314,082 │                      316,564 │                      △2,482 ┃            
┠──────────────────────┼───────────────┼───────────────┼───────────────┨            
┃ 4  県支出金                                │                      188,265 │                      193,555 │                      △5,290 ┃            
┠──────────────────────┼───────────────┼───────────────┼───────────────┨            
┃ 5  支払基金交付金                          │                      351,590 │                      355,827 │                      △4,237 ┃            
┠──────────────────────┼───────────────┼───────────────┼───────────────┨            
┃ 6  財産収入                                │                            1 │                            1 │                            0 ┃            
┠──────────────────────┼───────────────┼───────────────┼───────────────┨            
┃ 7  繰 入 金                                │                      248,514 │                      287,220 │                     △38,706 ┃            
┠──────────────────────┼───────────────┼───────────────┼───────────────┨            
┃ 8  繰 越 金                                │                            1 │                            1 │                            0 ┃            
┠──────────────────────┼───────────────┼───────────────┼───────────────┨            
┃ 9  諸 収 入                                │                            5 │                            5 │                            0 ┃            
┠──────────────────────┼───────────────┼───────────────┼───────────────┨            
┃10  町    債                                │                            1 │                            1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381,726 │                    1,394,192 │                     △12,4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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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本  年  度  予  算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本年度予算額 │ 前年度予算額 │  比  較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1 総 務 費                  │       54,333 │       48,725 │        5,608 │          220 │              │              │       54,113 │              ┃  
┠───────────────┼───────┼───────┼───────┼───────┼───────┼───────┼───────┼───────┨  
┃  2 保険給付費                │    1,274,094 │    1,290,224 │     △16,130 │      297,627 │      180,157 │            1 │      529,966 │      266,343 ┃  
┠───────────────┼───────┼───────┼───────┼───────┼───────┼───────┼───────┼───────┨  
┃  3 財政安定化基金拠出金      │            1 │            1 │            0 │              │              │              │              │            1 ┃  
┠───────────────┼───────┼───────┼───────┼───────┼───────┼───────┼───────┼───────┨  
┃  4 基金積立金                │            1 │            1 │            0 │              │              │              │            1 │              ┃  
┠───────────────┼───────┼───────┼───────┼───────┼───────┼───────┼───────┼───────┨  
┃  5 地域支援事業費            │       52,081 │       54,024 │      △1,943 │       16,232 │        8,105 │              │       16,143 │       11,601 ┃  
┠───────────────┼───────┼───────┼───────┼───────┼───────┼───────┼───────┼───────┨  
┃  6 諸支出金                  │          216 │          217 │          △1 │            3 │            3 │              │            8 │          202 ┃  
┠───────────────┼───────┼───────┼───────┼───────┼───────┼───────┼───────┼───────┨  
┃  7 予 備 費                  │        1,000 │        1,000 │            0 │              │              │              │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381,726 │    1,394,192 │     △12,466 │      314,082 │      188,265 │            1 │      600,231 │      279,1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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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入

     （款）   1  保 険 料                                                                                                                                           
       （項）   1  介護保険料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  │  │保 険 料                  │        279,146 │        240,892 │         38,254 │              │            │                                    ┃
┃ ├─┼─┼─────────────┼────────┼────────┼────────┼───────┼──────┼──────────────────┨
┃  │ 1│  │介護保険料                │        279,146 │        240,892 │         38,254 │              │            │                                    ┃
┃ │ ├─┼─────────────┼────────┼────────┼────────┼───────┼──────┼──────────────────┨
┃  │  │ 1│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        279,146 │        240,892 │         38,254 │ 1 現年度分   │     278,646│ 1 現年度分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
┃  │  │  │                          │                │                │                │              │            │                            278,646 ┃
┃  │  │  │                          │                │                │                ├───────┼──────┼──────────────────┨
┃  │  │  │                          │                │                │                │ 2 滞納繰越分 │         500│ 1 滞納繰越分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
┃  │  │  │                          │                │                │                │              │            │                                500 ┃
┠─┼─┼─┼─────────────┼────────┼────────┼────────┼───────┼──────┼──────────────────┨
┃ 2│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121 │            126 │            △5 │              │            │                                    ┃
┃ ├─┼─┼─────────────┼────────┼────────┼────────┼───────┼──────┼──────────────────┨
┃  │ 1│  │手 数 料                  │            121 │            126 │            △5 │              │            │                                    ┃
┃ │ ├─┼─────────────┼────────┼────────┼────────┼───────┼──────┼──────────────────┨
┃  │  │ 1│総務手数料                │              1 │              1 │              0 │ 1 総務手数料 │           1│ 1 保険料督促手数料               1 ┃
┃ │ ├─┼─────────────┼────────┼────────┼────────┼───────┼──────┼──────────────────┨
┃  │  │ 2│介護予防事業利用料        │            120 │            125 │            △5 │ 1 介護予防事 │         120│ 1 介護予防事業利用料           120 ┃
┃  │  │  │                          │                │                │                │   業利用料   │            │                                    ┃
┠─┼─┼─┼─────────────┼────────┼────────┼────────┼───────┼──────┼──────────────────┨
┃ 3│  │  │国庫支出金                │        314,082 │        316,564 │        △2,482 │              │            │                                    ┃
┃ ├─┼─┼─────────────┼────────┼────────┼────────┼───────┼──────┼──────────────────┨
┃  │ 1│  │国庫負担金                │        233,924 │        234,305 │          △381 │              │            │                                    ┃
┃ │ ├─┼─────────────┼────────┼────────┼────────┼───────┼──────┼──────────────────┨
┃  │  │ 1│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233,924 │        234,305 │          △381 │ 1 現年度分   │     233,923│ 1 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233,923 ┃
┃  │  │  │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過年度分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1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80,158 │         82,259 │        △2,101 │              │            │                                    ┃
┃ │ ├─┼─────────────┼────────┼────────┼────────┼───────┼──────┼──────────────────┨
┃  │  │ 1│調整交付金                │         63,704 │         64,511 │          △807 │ 1 現年度分   │      63,704│ 1 調整交付金                63,704 ┃
┃ │ ├─┼─────────────┼────────┼────────┼────────┼───────┼──────┼──────────────────┨
┃  │  │ 2│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介護予│          7,022 │          6,913 │            109 │ 1 現年度分   │       7,021│ 1 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   費                         7,021 ┃
┃  │  │  │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過年度分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   ┃
┃  │  │  │                          │                │                │                │              │            │   総合事業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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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庫支出金                                                                                                                                         
       （項）   2  国庫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3│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介護予│          9,192 │         10,155 │          △963 │ 1 現年度分   │       9,191│ 1 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以│                │                │                │              │            │   以外の地域支援事業費       9,191 ┃
┃  │  │  │外）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過年度分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   ┃
┃  │  │  │                          │                │                │                │              │            │   総合事業以外の地域支援事業費   1 ┃
┃ │ ├─┼─────────────┼────────┼────────┼────────┼───────┼──────┼──────────────────┨
┃  │  │ 4│保険者機能強化推進交付金  │             10 │             10 │              0 │ 1 保険者機能 │          10│ 1 保険者機能強化推進交付金      10 ┃
┃  │  │  │                          │                │                │                │   強化推進交 │            │                                    ┃
┃  │  │  │                          │                │                │                │   付金       │            │                                    ┃
┃ │ ├─┼─────────────┼────────┼────────┼────────┼───────┼──────┼──────────────────┨
┃  │  │ 5│介護保険保険者努力支援交付│             10 │             10 │              0 │ 1 介護保険保 │          10│ 1 介護保険保険者努力支援交付金  10 ┃
┃  │  │  │金                        │                │                │                │   険者努力支 │            │                                    ┃
┃  │  │  │                          │                │                │                │   援交付金   │            │                                    ┃
┃ │ ├─┼─────────────┼────────┼────────┼────────┼───────┼──────┼──────────────────┨
┃  │  │ 6│介護保険事業費補助金      │            220 │            660 │          △440 │ 1 介護保険事 │         220│ 1 介護報酬改定に伴うシステム改修   ┃
┃  │  │  │                          │                │                │                │   業費補助金 │            │   費補助金                     220 ┃
┠─┼─┼─┼─────────────┼────────┼────────┼────────┼───────┼──────┼──────────────────┨
┃ 4│  │  │県支出金                  │        188,265 │        193,555 │        △5,290 │              │            │                                    ┃
┃ ├─┼─┼─────────────┼────────┼────────┼────────┼───────┼──────┼──────────────────┨
┃  │ 1│  │県負担金                  │        180,157 │        185,019 │        △4,862 │              │            │                                    ┃
┃ │ ├─┼─────────────┼────────┼────────┼────────┼───────┼──────┼──────────────────┨
┃  │  │ 1│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180,157 │        185,019 │        △4,862 │ 1 現年度分   │     180,156│ 1 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180,156 ┃
┃  │  │  │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過年度分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1 ┃
┃ ├─┼─┼─────────────┼────────┼────────┼────────┼───────┼──────┼──────────────────┨
┃  │ 2│  │財政安定化基金支出金      │              1 │              1 │              0 │              │            │                                    ┃
┃ │ ├─┼─────────────┼────────┼────────┼────────┼───────┼──────┼──────────────────┨
┃  │  │ 1│交 付 金                  │              1 │              1 │              0 │ 1 交  付  金 │           1│ 1 交付金                         1 ┃
┃ ├─┼─┼─────────────┼────────┼────────┼────────┼───────┼──────┼──────────────────┨
┃  │ 3│  │県補助金                  │          8,107 │          8,535 │          △428 │              │            │                                    ┃
┃ │ ├─┼─────────────┼────────┼────────┼────────┼───────┼──────┼──────────────────┨
┃  │  │ 1│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介護予│          3,511 │          3,457 │             54 │ 1 現年度分   │       3,510│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介護予防・   ┃
┃  │  │  │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   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3,510 ┃
┃  │  │  │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過年度分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   ┃
┃  │  │  │                          │                │                │                │              │            │   総合事業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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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県支出金                                                                                                                                           
       （項）   3  県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2│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介護予│          4,596 │          5,078 │          △482 │ 1 現年度分   │       4,595│ 1 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以│                │                │                │              │            │   以外の地域支援事業費       4,595 ┃
┃  │  │  │外）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                          │                │                │                │              │            │   以外の地域支援事業費           1 ┃
┠─┼─┼─┼─────────────┼────────┼────────┼────────┼───────┼──────┼──────────────────┨
┃ 5│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351,590 │        355,827 │        △4,237 │              │            │                                    ┃
┃ ├─┼─┼─────────────┼────────┼────────┼────────┼───────┼──────┼──────────────────┨
┃  │ 1│  │支払基金交付金            │        351,590 │        355,827 │        △4,237 │              │            │                                    ┃
┃ │ ├─┼─────────────┼────────┼────────┼────────┼───────┼──────┼──────────────────┨
┃  │  │ 1│介護給付費交付金          │        344,006 │        348,361 │        △4,355 │ 1 現年度分   │     344,005│ 1 介護給付費交付金         344,005 ┃
┃  │  │  │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過年度分介護給付費交付金       1 ┃
┃ │ ├─┼─────────────┼────────┼────────┼────────┼───────┼──────┼──────────────────┨
┃  │  │ 2│地域支援事業支援交付金    │          7,584 │          7,466 │            118 │ 1 現年度分   │       7,583│ 1 介護予防事業費             7,583 ┃
┃  │  │  │                          │                │                │                ├───────┼──────┼──────────────────┨
┃  │  │  │                          │                │                │                │ 2 過年度分   │           1│ 1 過年度分介護予防事業費         1 ┃
┠─┼─┼─┼─────────────┼────────┼────────┼────────┼───────┼──────┼──────────────────┨
┃ 6│  │  │財産収入                  │              1 │              1 │              0 │              │            │                                    ┃
┃ ├─┼─┼─────────────┼────────┼────────┼────────┼───────┼──────┼──────────────────┨
┃  │ 1│  │財産運用収入              │              1 │              1 │              0 │              │            │                                    ┃
┃ │ ├─┼─────────────┼────────┼────────┼────────┼───────┼──────┼──────────────────┨
┃  │  │ 1│利子及び配当金            │              1 │              1 │              0 │ 1 利子及び配 │           1│ 1 介護給付費準備基金利子         1 ┃
┃  │  │  │                          │                │                │                │   当金       │            │                                    ┃
┠─┼─┼─┼─────────────┼────────┼────────┼────────┼───────┼──────┼──────────────────┨
┃ 7│  │  │繰 入 金                  │        248,514 │        287,220 │       △38,706 │              │            │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240,523 │        236,920 │          3,603 │              │            │                                    ┃
┃ │ ├─┼─────────────┼────────┼────────┼────────┼───────┼──────┼──────────────────┨
┃  │  │ 1│介護給付費繰入金          │        159,261 │        161,278 │        △2,017 │ 1 介護給付費 │     159,261│ 1 介護給付費繰入金         159,261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2│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介護予│          3,510 │          3,456 │             54 │ 1 地域支援事 │       3,510│ 1 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業繰入金（ │            │   費                         3,510 ┃
┃  │  │  │                          │                │                │                │   介護予防・ │            │                                    ┃
┃  │  │  │                          │                │                │                │   日常生活支 │            │                                    ┃
┃  │  │  │                          │                │                │                │   援総合事業 │            │                                    ┃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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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繰 入 金                                                                                                                                           
       （項）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3│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介護予│          4,595 │          5,077 │          △482 │ 1 地域支援事 │       4,595│ 1 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以│                │                │                │   業繰入金（ │            │   以外の地域支援事業費       4,595 ┃
┃  │  │  │外）                      │                │                │                │   介護予防・ │            │                                    ┃
┃  │  │  │                          │                │                │                │   日常生活支 │            │                                    ┃
┃  │  │  │                          │                │                │                │   援総合事業 │            │                                    ┃
┃  │  │  │                          │                │                │                │   以外）     │            │                                    ┃
┃ │ ├─┼─────────────┼────────┼────────┼────────┼───────┼──────┼──────────────────┨
┃  │  │ 4│低所得者保険料軽減繰入金  │         19,045 │         19,045 │              0 │ 1 低所得者保 │      19,045│ 1 低所得者保険料軽減繰入金  19,045 ┃
┃  │  │  │                          │                │                │                │   険料軽減繰 │            │                                    ┃
┃  │  │  │                          │                │                │                │   入金       │            │                                    ┃
┃ │ ├─┼─────────────┼────────┼────────┼────────┼───────┼──────┼──────────────────┨
┃  │  │ 5│その他一般会計繰入金      │         54,112 │         48,064 │          6,048 │ 1 職員給与費 │      54,112│ 1 職員給与費等繰入金        54,112 ┃
┃  │  │  │                          │                │                │                │   等繰入金   │            │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7,991 │         50,300 │       △42,309 │              │            │                                    ┃
┃ │ ├─┼─────────────┼────────┼────────┼────────┼───────┼──────┼──────────────────┨
┃  │  │ 1│介護給付費準備基金繰入金  │          7,991 │         50,300 │       △42,309 │ 1 介護給付費 │       7,991│ 1 介護給付費準備基金繰入金   7,991 ┃
┃  │  │  │                          │                │                │                │   準備基金繰 │            │                                    ┃
┃  │  │  │                          │                │                │                │   入金       │            │                                    ┃
┠─┼─┼─┼─────────────┼────────┼────────┼────────┼───────┼──────┼──────────────────┨
┃ 8│  │  │繰 越 金                  │              1 │              1 │              0 │              │            │                                    ┃
┃ ├─┼─┼─────────────┼────────┼────────┼────────┼───────┼──────┼──────────────────┨
┃  │ 1│  │繰 越 金                  │              1 │              1 │              0 │              │            │                                    ┃
┃ │ ├─┼─────────────┼────────┼────────┼────────┼───────┼──────┼──────────────────┨
┃  │  │ 1│繰 越 金                  │              1 │              1 │              0 │ 1 繰  越  金 │           1│ 1 繰越金                         1 ┃
┠─┼─┼─┼─────────────┼────────┼────────┼────────┼───────┼──────┼──────────────────┨
┃ 9│  │  │諸 収 入                  │              5 │              5 │              0 │              │            │                                    ┃
┃ ├─┼─┼─────────────┼────────┼────────┼────────┼───────┼──────┼──────────────────┨
┃  │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1 │              1 │              0 │              │            │                                    ┃
┃ │ ├─┼─────────────┼────────┼────────┼────────┼───────┼──────┼──────────────────┨
┃  │  │ 1│第１号被保険者延滞金      │              1 │              1 │              0 │ 1 延  滞  金 │           1│ 1 延滞金                         1 ┃
┃ ├─┼─┼─────────────┼────────┼────────┼────────┼───────┼──────┼──────────────────┨
┃  │ 2│  │預金利子                  │              1 │              1 │              0 │              │            │                                    ┃
┃ │ ├─┼─────────────┼────────┼────────┼────────┼───────┼──────┼──────────────────┨
┃  │  │ 1│預金利子                  │              1 │              1 │              0 │ 1 預金利子   │           1│ 1 預金利子                       1 ┃
┃ ├─┼─┼─────────────┼────────┼────────┼────────┼───────┼──────┼──────────────────┨
┃  │ 3│  │雑    入                  │              3 │              3 │              0 │              │            │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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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9  諸 収 入                                                                                                                                           
       （項）   3  雑    入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1│第三者納付金              │              1 │              1 │              0 │ 1 第三者納付 │           1│ 1 第三者納付金                   1 ┃
┃  │  │  │                          │                │                │                │   金         │            │                                    ┃
┃ │ ├─┼─────────────┼────────┼────────┼────────┼───────┼──────┼──────────────────┨
┃  │  │ 2│返 納 金                  │              1 │              1 │              0 │ 1 返  納  金 │           1│ 1 返納金                         1 ┃
┃ │ ├─┼─────────────┼────────┼────────┼────────┼───────┼──────┼──────────────────┨
┃  │  │ 3│雑    入                  │              1 │              1 │              0 │ 1 雑      入 │           1│ 1 雑入                           1 ┃
┠─┼─┼─┼─────────────┼────────┼────────┼────────┼───────┼──────┼──────────────────┨
┃10│  │  │町    債                  │              1 │              1 │              0 │              │            │                                    ┃
┃ ├─┼─┼─────────────┼────────┼────────┼────────┼───────┼──────┼──────────────────┨
┃  │ 1│  │財政安定化基金貸付金      │              1 │              1 │              0 │              │            │                                    ┃
┃ │ ├─┼─────────────┼────────┼────────┼────────┼───────┼──────┼──────────────────┨
┃  │  │ 1│財政安定化基金貸付金      │              1 │              1 │              0 │ 1 財政安定化 │           1│ 1 財政安定化基金貸付金           1 ┃
┃  │  │  │                          │                │                │                │   基金貸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381,726 │      1,394,192 │       △12,466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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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1│  │  │総 務 費  │      54,333│      48,725│       5,608│      54,333│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44,130│      37,926│       6,204│      44,130│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44,130│      37,926│       6,204│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220│            ├───────┼──────┼──────────────────┨
┃  │  │  │          │            │            │            │繰入金      │            │ 1 報      酬 │       1,229│◎ 一般管理費                39,172 ┃
┃  │  │  │          │            │            │            │      43,910│            │              │            │                                    ┃
┃  │  │  │          │            │            │            │            │            │ 2 給      料 │      19,039│   1 報酬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8,329│                               (107)┃
┃  │  │  │          │            │            │            │            │            │              │            │       １１人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695│                                    ┃
┃  │  │  │          │            │            │            │            │            │              │            │   2 給料                           ┃
┃  │  │  │          │            │            │            │            │            │ 8 旅      費 │          69│     一般職給               (16,503)┃
┃  │  │  │          │            │            │            │            │            │              │            │       ４人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40│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593│     扶養手当                  (558)┃
┃  │  │  │          │            │            │            │            │            │              │            │     通勤手当                   (75)┃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258│     期末手当                (3,550)┃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2,722)┃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2,055│     時間外勤務手当            (152)┃
┃  │  │  │          │            │            │            │            │            │   賃借料     │            │     児童手当                  (240)┃
┃  │  │  │          │            │            │            │            │            │              │            │     管理職手当                (276)┃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3,823│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5,180)┃
┃  │  │  │          │            │            │            │            │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旅費                           ┃
┃  │  │  │          │            │            │            │            │            │              │            │     普通旅費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21)┃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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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5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介護報酬改定等に伴うシステム改 ┃
┃  │  │  │          │            │            │            │            │            │              │            │     修委託料                  (330)┃
┃  │  │  │          │            │            │            │            │            │              │            │     日常生活圏域ニーズ調査及び在宅 ┃
┃  │  │  │          │            │            │            │            │            │              │            │     介護実態調査委託料      (2,9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電算使用料      (1,386)┃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指定機関等管理システム ┃
┃  │  │  │          │            │            │            │            │            │              │            │     利用料                    (660)┃
┃  │  │  │          │            │            │            │            │            │              │            │     介護給付費標準マスタ使用料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総合事務組合負担金      (3,804)┃
┃  │  │  │          │            │            │            │            │            │              │            │     職員互助会負担金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4,9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報酬    (1,122)┃
┃  │  │  │          │            │            │            │            │            │              │            │       １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給料                           ┃
┃  │  │  │          │            │            │            │            │            │              │            │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給料    (2,536)┃
┃  │  │  │          │            │            │            │            │            │              │            │       １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            │     通勤手当                  (103)┃
┃  │  │  │          │            │            │            │            │            │              │            │     期末手当                  (65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険料                (4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旅費                           ┃
┃  │  │  │          │            │            │            │            │            │              │            │     旅費                       (59)┃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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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2  徴 収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徴 収 費  │       1,137│       2,024│       △887│       1,137│            │              │            │                                    ┃
┃ │ ├─┼─────┼──────┼──────┼──────┼──────┼──────┼───────┼──────┼──────────────────┨
┃  │  │ 1│賦課徴収費│       1,136│       2,023│       △887│繰入金      │            │              │            │                                    ┃
┃  │  │  │          │            │            │            │       1,136│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5│◎ 賦課徴収費                 1,1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534│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5)┃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577│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0│     通信運搬費                (450)┃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口座振替手数料              (8)┃
┃  │  │  │          │            │            │            │            │            │              │            │     コンビニ収納手数料         (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料電算委託料      (574)┃
┃  │  │  │          │            │            │            │            │            │              │            │     口座振替処理委託料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20)┃
┃ │ ├─┼─────┼──────┼──────┼──────┼──────┼──────┼───────┼──────┼──────────────────┨
┃  │  │ 2│滞納処分費│           1│           1│           0│諸収入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 滞納処分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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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3  介護認定審査会等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介護認定審│       9,066│       8,775│         291│       9,066│            │              │            │                                    ┃
┃  │  │  │査会等費  │            │            │            │            │            │              │            │                                    ┃
┃ │ ├─┼─────┼──────┼──────┼──────┼──────┼──────┼───────┼──────┼──────────────────┨
┃  │  │ 1│介護認定審│       4,163│       3,754│         409│繰入金      │            │              │            │                                    ┃
┃  │  │  │査会費    │            │            │            │       4,163│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4,163│◎ 介護認定審査会費           4,163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介護認定審査会負担金    (4,163)┃
┃ │ ├─┼─────┼──────┼──────┼──────┼──────┼──────┼───────┼──────┼──────────────────┨
┃  │  │ 2│認定調査等│       4,903│       5,021│       △118│繰入金      │            │              │            │                                    ┃
┃  │  │  │費        │            │            │            │       4,903│            ├───────┼──────┼──────────────────┨
┃  │  │  │          │            │            │            │            │            │ 8 旅      費 │           4│◎ 認定調査等費               4,9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101│   8 旅費                           ┃
┃  │  │  │          │            │            │            │            │            │              │            │     普通旅費                    (4)┃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4,091│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704│     印刷製本費                 (11)┃
┃  │  │  │          │            │            │            │            │            │              │            │     燃料費                     (85)┃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3│     修繕料                      (5)┃
┃  │  │  │          │            │            │            │            │            │   賃借料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448)┃
┃  │  │  │          │            │            │            │            │            │              │            │     自動車車検及び保険料       (13)┃
┃  │  │  │          │            │            │            │            │            │              │            │     主治医意見書作成料      (3,6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認定調査委託料            (7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駐車場使用料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 15 -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1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2│  │  │保険給付費│   1,274,094│   1,290,224│    △16,130│   1,007,751│     266,343│              │            │                                    ┃
┃ ├─┼─┼─────┼──────┼──────┼──────┼──────┼──────┼───────┼──────┼──────────────────┨
┃  │ 1│  │介護サービ│   1,274,094│   1,290,224│    △16,130│   1,007,751│     266,343│              │            │                                    ┃
┃  │  │  │ス等諸費  │            │            │            │            │            │              │            │                                    ┃
┃ │ ├─┼─────┼──────┼──────┼──────┼──────┼──────┼───────┼──────┼──────────────────┨
┃  │  │ 1│居宅介護サ│     444,721│     419,398│      25,323│国庫支出金  │      80,920│              │            │                                    ┃
┃  │  │  │ービス給付│            │            │            │     103,886│            ├───────┼──────┼──────────────────┨
┃  │  │  │費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444,721│◎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事業 444,721 ┃
┃  │  │  │          │            │            │            │      62,885│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金          │            │              │            │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120,074│            │              │            │                           (444,721)┃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76,953│            │              │            │                                    ┃
┃  │  │  │          │            │            │            │諸収入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町債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2│介護予防サ│      18,607│      14,847│       3,760│国庫支出金  │       4,160│              │            │                                    ┃
┃  │  │  │ービス給付│            │            │            │       4,346│            ├───────┼──────┼──────────────────┨
┃  │  │  │費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18,607│◎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事業  18,607 ┃
┃  │  │  │          │            │            │            │       2,631│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金          │            │              │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18,607)┃
┃  │  │  │          │            │            │            │       5,024│            │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2,446│            │              │            │                                    ┃
┃ │ ├─┼─────┼──────┼──────┼──────┼──────┼──────┼───────┼──────┼──────────────────┨
┃  │  │ 3│施設介護サ│     355,977│     378,383│    △22,406│国庫支出金  │      79,585│              │            │                                    ┃
┃  │  │  │ービス給付│            │            │            │      83,156│            ├───────┼──────┼──────────────────┨
┃  │  │  │費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355,977│◎ 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事業 355,977 ┃
┃  │  │  │          │            │            │            │      50,335│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金          │            │              │            │     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96,114│            │              │            │                           (355,977)┃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46,787│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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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1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4│居宅介護・│       4,949│       4,949│           0│国庫支出金  │       1,107│              │            │                                    ┃
┃  │  │  │介護予防福│            │            │            │       1,156│            ├───────┼──────┼──────────────────┨
┃  │  │  │祉用具購入│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4,949│◎ 福祉用具購入費及び住宅改修費給   ┃
┃  │  │  │費及び住宅│            │            │            │         700│            │   及び交付金 │            │   付事業                     4,949 ┃
┃  │  │  │改修費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
┃  │  │  │          │            │            │            │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1,336│            │              │            │     居宅介護・介護予防福祉用具購入 ┃
┃  │  │  │          │            │            │            │繰入金      │            │              │            │     費                      (2,173)┃
┃  │  │  │          │            │            │            │         650│            │              │            │     居宅介護・介護予防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2,776)┃
┃ │ ├─┼─────┼──────┼──────┼──────┼──────┼──────┼───────┼──────┼──────────────────┨
┃  │  │ 5│居宅介護サ│      60,265│      50,679│       9,586│国庫支出金  │      13,473│              │            │                                    ┃
┃  │  │  │ービス計画│            │            │            │      14,078│            ├───────┼──────┼──────────────────┨
┃  │  │  │給付費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60,265│◎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事業     ┃
┃  │  │  │          │            │            │            │       8,521│            │   及び交付金 │            │                             60,265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
┃  │  │  │          │            │            │            │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16,272│            │              │            │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繰入金      │            │              │            │                            (60,265)┃
┃  │  │  │          │            │            │            │       7,921│            │              │            │                                    ┃
┃ │ ├─┼─────┼──────┼──────┼──────┼──────┼──────┼───────┼──────┼──────────────────┨
┃  │  │ 6│介護予防サ│       3,497│       3,234│         263│国庫支出金  │         783│              │            │                                    ┃
┃  │  │  │ービス計画│            │            │            │         817│            ├───────┼──────┼──────────────────┨
┃  │  │  │給付費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3,497│◎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事業     ┃
┃  │  │  │          │            │            │            │         494│            │   及び交付金 │            │                              3,497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
┃  │  │  │          │            │            │            │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944│            │              │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繰入金      │            │              │            │                             (3,497)┃
┃  │  │  │          │            │            │            │         459│            │              │            │                                    ┃
┃ │ ├─┼─────┼──────┼──────┼──────┼──────┼──────┼───────┼──────┼──────────────────┨
┃  │  │ 7│審査支払手│         869│         808│          61│国庫支出金  │         195│              │            │                                    ┃
┃  │  │  │数料      │            │            │            │         203│            ├───────┼──────┼──────────────────┨
┃  │  │  │          │            │            │            │県支出金    │            │11 役  務  費 │         869│◎ 審査支払手数料               869 ┃
┃  │  │  │          │            │            │            │         123│            │              │            │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金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869)┃
┃  │  │  │          │            │            │            │         235│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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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1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113│            │              │            │                                    ┃
┃ │ ├─┼─────┼──────┼──────┼──────┼──────┼──────┼───────┼──────┼──────────────────┨
┃  │  │ 8│高額介護サ│      36,000│      28,426│       7,574│国庫支出金  │       8,048│              │            │                                    ┃
┃  │  │  │ービス等費│            │            │            │       8,410│            ├───────┼──────┼──────────────────┨
┃  │  │  │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36,000│◎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等費給付事業     ┃
┃  │  │  │          │            │            │            │       5,090│            │   及び交付金 │            │                             36,000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
┃  │  │  │          │            │            │            │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9,720│            │              │            │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32,400)┃
┃  │  │  │          │            │            │            │繰入金      │            │              │            │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4,732│            │              │            │                             (3,600)┃
┃ │ ├─┼─────┼──────┼──────┼──────┼──────┼──────┼───────┼──────┼──────────────────┨
┃  │  │ 9│特定入所者│      49,881│      51,143│     △1,262│国庫支出金  │      11,152│              │            │                                    ┃
┃  │  │  │介護・介護│            │            │            │      11,652│            ├───────┼──────┼──────────────────┨
┃  │  │  │予防サービ│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49,881│◎ 特定入所者介護・介護予防サービ   ┃
┃  │  │  │ス費      │            │            │            │       7,053│            │   及び交付金 │            │   ス費給付事業              49,881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
┃  │  │  │          │            │            │            │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13,468│            │              │            │     特定入所者介護・介護予防サービ ┃
┃  │  │  │          │            │            │            │繰入金      │            │              │            │     ス費                   (49,881)┃
┃  │  │  │          │            │            │            │       6,556│            │              │            │                                    ┃
┃ │ ├─┼─────┼──────┼──────┼──────┼──────┼──────┼───────┼──────┼──────────────────┨
┃  │  │10│地域密着型│     299,328│     338,357│    △39,029│国庫支出金  │      66,920│              │            │                                    ┃
┃  │  │  │介護・介護│            │            │            │      69,923│            ├───────┼──────┼──────────────────┨
┃  │  │  │予防サービ│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299,328│◎ 地域密着型介護・介護予防サービ   ┃
┃  │  │  │ス給付費  │            │            │            │      42,325│            │   及び交付金 │            │   ス給付事業               299,328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
┃  │  │  │          │            │            │            │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80,818│            │              │            │     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繰入金      │            │              │            │                           (299,328)┃
┃  │  │  │          │            │            │            │      39,3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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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財政安定化基金拠出金                                                                                                                               
       （項）   1  財政安定化基金拠出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財政安定化│           1│           1│           0│            │           1│              │            │                                    ┃
┃  │  │  │基金拠出金│            │            │            │            │            │              │            │                                    ┃
┃ ├─┼─┼─────┼──────┼──────┼──────┼──────┼──────┼───────┼──────┼──────────────────┨
┃  │ 1│  │財政安定化│           1│           1│           0│            │           1│              │            │                                    ┃
┃  │  │  │基金拠出金│            │            │            │            │            │              │            │                                    ┃
┃ │ ├─┼─────┼──────┼──────┼──────┼──────┼──────┼───────┼──────┼──────────────────┨
┃  │  │ 1│財政安定化│           1│           1│           0│            │           1│              │            │                                    ┃
┃  │  │  │基金拠出金│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財政安定化基金拠出金           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財政安定化基金拠出金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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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基金積立金                                                                                                                                         
       （項）   1  基金積立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4│  │  │基金積立金│           1│           1│           0│           1│            │              │            │                                    ┃
┃ ├─┼─┼─────┼──────┼──────┼──────┼──────┼──────┼───────┼──────┼──────────────────┨
┃  │ 1│  │基金積立金│           1│           1│           0│           1│            │              │            │                                    ┃
┃ │ ├─┼─────┼──────┼──────┼──────┼──────┼──────┼───────┼──────┼──────────────────┨
┃  │  │ 1│介護給付費│           1│           1│           0│財産収入    │            │              │            │                                    ┃
┃  │  │  │等準備基金│            │            │            │           1│            ├───────┼──────┼──────────────────┨
┃  │  │  │積立金    │            │            │            │            │            │24 積  立  金 │           1│◎ 基金積立金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介護給付費準備基金積立金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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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地域支援事業費                                                                                                                                     
       （項）   1  介護予防・生活支援サービス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5│  │  │地域支援事│      52,081│      54,024│     △1,943│      40,480│      11,601│              │            │                                    ┃
┃  │  │  │業費      │            │            │            │            │            │              │            │                                    ┃
┃ ├─┼─┼─────┼──────┼──────┼──────┼──────┼──────┼───────┼──────┼──────────────────┨
┃  │ 1│  │介護予防・│      25,232│      24,697│         535│      19,589│       5,643│              │            │                                    ┃
┃  │  │  │生活支援サ│            │            │            │            │            │              │            │                                    ┃
┃  │  │  │ービス事業│            │            │            │            │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介護予防・│      22,332│      22,308│          24│国庫支出金  │       4,994│              │            │                                    ┃
┃  │  │  │生活支援サ│            │            │            │       5,583│            ├───────┼──────┼──────────────────┨
┃  │  │  │ービス事業│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22,332│◎ 介護予防・生活支援サービス事業   ┃
┃  │  │  │費        │            │            │            │       2,791│            │   及び交付金 │            │                             22,332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
┃  │  │  │          │            │            │            │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6,029│            │              │            │     第１号訪問・通所・生活支援事業 ┃
┃  │  │  │          │            │            │            │繰入金      │            │              │            │     負担金                 (21,044)┃
┃  │  │  │          │            │            │            │       2,935│            │              │            │     総合事業高額介護サービス費 (86)┃
┃  │  │  │          │            │            │            │            │            │              │            │     総合事業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 ┃
┃  │  │  │          │            │            │            │            │            │              │            │     ス費                        (2)┃
┃  │  │  │          │            │            │            │            │            │              │            │     介護予防・日常生活支援総合事業 ┃
┃  │  │  │          │            │            │            │            │            │              │            │     補助金                  (1,200)┃
┃ │ ├─┼─────┼──────┼──────┼──────┼──────┼──────┼───────┼──────┼──────────────────┨
┃  │  │ 2│介護予防ケ│       2,900│       2,389│         511│国庫支出金  │         649│              │            │                                    ┃
┃  │  │  │アマネジメ│            │            │            │         725│            ├───────┼──────┼──────────────────┨
┃  │  │  │ント事業費│            │            │            │県支出金    │            │12 委  託  料 │       2,800│◎ 介護予防ケアマネジメント事業     ┃
┃  │  │  │          │            │            │            │         362│            │              │            │                              2,900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18 負担金補助 │         100│                                    ┃
┃  │  │  │          │            │            │            │金          │            │   及び交付金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783│            │              │            │     ケアプラン等委託料      (2,800)┃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381│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介護予防ケアマネジメント負担金 ┃
┃  │  │  │          │            │            │            │            │            │              │            │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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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地域支援事業費                                                                                                                                     
       （項）   2  一般介護予防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一般介護予│       2,895│       2,882│          13│       2,284│         611│              │            │                                    ┃
┃  │  │  │防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1│一般介護予│       2,895│       2,882│          13│使用料及び手│         611│              │            │                                    ┃
┃  │  │  │防事業費  │            │            │            │数料        │            ├───────┼──────┼──────────────────┨
┃  │  │  │          │            │            │            │         120│            │ 7 報  償  費 │         100│◎ 一般介護予防事業           2,895 ┃
┃  │  │  │          │            │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703│            │10 需  用  費 │           7│   7 報償費                         ┃
┃  │  │  │          │            │            │            │県支出金    │            │              │            │     地域介護予防活動支援事業報償費 ┃
┃  │  │  │          │            │            │            │         347│            │11 役  務  費 │         103│                                (20)┃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地域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活動支援 ┃
┃  │  │  │          │            │            │            │金          │            │12 委  託  料 │          85│     事業報償費                 (80)┃
┃  │  │  │          │            │            │            │         749│            │              │            │                                    ┃
┃  │  │  │          │            │            │            │繰入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2,600│  10 需用費                         ┃
┃  │  │  │          │            │            │            │         365│            │   及び交付金 │            │     消耗品費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介護予防事業傷害保険料    (1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口腔機能向上事業委託料     (25)┃
┃  │  │  │          │            │            │            │            │            │              │            │     介護支援サポーター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白子町食と健康づくり推進会補助 ┃
┃  │  │  │          │            │            │            │            │            │              │            │     金                        (300)┃
┃  │  │  │          │            │            │            │            │            │              │            │     白子町ミックストレーニング普及 ┃
┃  │  │  │          │            │            │            │            │            │              │            │     指導者会補助金          (1,880)┃
┃  │  │  │          │            │            │            │            │            │              │            │     健康麻雀事業補助金        (4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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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地域支援事業費                                                                                                                                     
       （項）   3  包括的支援事業・任意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包括的支援│      23,874│      26,375│     △2,501│      18,545│       5,329│              │            │                                    ┃
┃  │  │  │事業・任意│            │            │            │            │            │              │            │                                    ┃
┃  │  │  │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1│包括的支援│      22,840│      25,893│     △3,053│国庫支出金  │       5,098│              │            │                                    ┃
┃  │  │  │事業費    │            │            │            │       8,803│            ├───────┼──────┼──────────────────┨
┃  │  │  │          │            │            │            │県支出金    │            │ 1 報      酬 │         840│◎ 包括的支援事業            22,840 ┃
┃  │  │  │          │            │            │            │       4,396│            │              │            │                                    ┃
┃  │  │  │          │            │            │            │繰入金      │            │ 7 報  償  費 │         240│   1 報酬                           ┃
┃  │  │  │          │            │            │            │       4,543│            │              │            │     認知症初期集中支援チーム・サポ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4│     ート医                    (840)┃
┃  │  │  │          │            │            │            │            │            │              │            │       １人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1,666│                                    ┃
┃  │  │  │          │            │            │            │            │            │              │            │   7 報償費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90│     地域ケア会議アドバイザー謝礼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2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地域包括支援センター委託料     ┃
┃  │  │  │          │            │            │            │            │            │              │            │                            (19,600)┃
┃  │  │  │          │            │            │            │            │            │              │            │     生活支援体制整備事業    (2,000)┃
┃  │  │  │          │            │            │            │            │            │              │            │     認知症総合支援事業         (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認知症カフェ事業補助金     (90)┃
┃ │ ├─┼─────┼──────┼──────┼──────┼──────┼──────┼───────┼──────┼──────────────────┨
┃  │  │ 2│任意事業費│       1,034│         482│         552│国庫支出金  │         231│              │            │                                    ┃
┃  │  │  │          │            │            │            │         398│            ├───────┼──────┼──────────────────┨
┃  │  │  │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10│◎ 任意事業                   1,034 ┃
┃  │  │  │          │            │            │            │         199│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206│            │19 扶  助  費 │       1,024│     住宅改修支援事業等補助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助費                         ┃
┃  │  │  │          │            │            │            │            │            │              │            │     成年後見制度利用支援事業  (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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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地域支援事業費                                                                                                                                     
       （項）   3  包括的支援事業・任意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家族介護慰労金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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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地域支援事業費                                                                                                                                     
       （項）   4  その他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4│  │その他諸費│          80│          70│          10│          62│          18│              │            │                                    ┃
┃ │ ├─┼─────┼──────┼──────┼──────┼──────┼──────┼───────┼──────┼──────────────────┨
┃  │  │ 1│審査支払手│          80│          70│          10│国庫支出金  │          18│              │            │                                    ┃
┃  │  │  │数料      │            │            │            │          20│            ├───────┼──────┼──────────────────┨
┃  │  │  │          │            │            │            │県支出金    │            │11 役  務  費 │          80│◎ 審査支払手数料                80 ┃
┃  │  │  │          │            │            │            │          10│            │              │            │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金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80)┃
┃  │  │  │          │            │            │            │          22│            │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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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諸支出金                                                                                                                                           
       （項）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6│  │  │諸支出金  │         216│         217│         △1│          14│         202│              │            │                                    ┃
┃ ├─┼─┼─────┼──────┼──────┼──────┼──────┼──────┼───────┼──────┼──────────────────┨
┃  │ 1│  │償還金及び│         211│         212│         △1│          11│         200│              │            │                                    ┃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1│第１号被保│         200│         200│           0│諸収入      │         199│              │            │                                    ┃
┃  │  │  │険者保険料│            │            │            │           1│            ├───────┼──────┼──────────────────┨
┃  │  │  │還付金    │            │            │            │            │            │22 償還金利子 │         200│◎ 保険料還付                   200 ┃
┃  │  │  │          │            │            │            │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保険料過年度分還付金      (200)┃
┃ │ ├─┼─────┼──────┼──────┼──────┼──────┼──────┼───────┼──────┼──────────────────┨
┃  │  │ 2│第１号被保│           1│           1│           0│            │           1│              │            │                                    ┃
┃  │  │  │険者還付加│            │            │            │            │            ├───────┼──────┼──────────────────┨
┃  │  │  │算金      │            │            │            │            │            │22 償還金利子 │           1│◎ 還付加算金                     1 ┃
┃  │  │  │          │            │            │            │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還付加算金                  (1)┃
┃ │ ├─┼─────┼──────┼──────┼──────┼──────┼──────┼───────┼──────┼──────────────────┨
┃  │  │ 3│償 還 金  │          10│          11│         △1│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3│            ├───────┼──────┼──────────────────┨
┃  │  │  │          │            │            │            │県支出金    │            │22 償還金利子 │          10│◎ 介護給付費返還金               5 ┃
┃  │  │  │          │            │            │            │           3│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支払基金交付│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金          │            │              │            │     介護給付費国庫負担金返還金  (1)┃
┃  │  │  │          │            │            │            │           2│            │              │            │     介護給付費県負担金返還金    (1)┃
┃  │  │  │          │            │            │            │繰入金      │            │              │            │     社会保険診療報酬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2│            │              │            │     返還金                      (1)┃
┃  │  │  │          │            │            │            │            │            │              │            │     低所得者保険料軽減国庫負担金返 ┃
┃  │  │  │          │            │            │            │            │            │              │            │     還金                        (1)┃
┃  │  │  │          │            │            │            │            │            │              │            │     低所得者保険料軽減県負担金返還 ┃
┃  │  │  │          │            │            │            │            │            │              │            │     金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域支援事業費返還金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険診療報酬支払基金地域支 ┃
┃  │  │  │          │            │            │            │            │            │              │            │     援事業交付金返還金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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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諸支出金                                                                                                                                           
       （項）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介護予防事業費国庫負担金返還金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包括的支援事業費及び任意事業費 ┃
┃  │  │  │          │            │            │            │            │            │              │            │     国庫負担金返還金            (1)┃
┃  │  │  │          │            │            │            │            │            │              │            │     介護予防事業費県負担金返還金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包括的支援事業費及び任意事業費 ┃
┃  │  │  │          │            │            │            │            │            │              │            │     県負担金返還金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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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諸支出金                                                                                                                                           
       （項）   2  繰 出 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繰 出 金  │           5│           5│           0│           3│           2│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           5│           5│           0│使用料及び手│           2│              │            │                                    ┃
┃  │  │  │出金      │            │            │            │数料        │            ├───────┼──────┼──────────────────┨
┃  │  │  │          │            │            │            │           1│            │27 繰  出  金 │           5│◎ 介護給付費繰出金               3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1│            │              │            │  27 繰出金                         ┃
┃  │  │  │          │            │            │            │諸収入      │            │              │            │     介護給付費一般会計繰入金返還金 ┃
┃  │  │  │          │            │            │            │           1│            │              │            │                                 (1)┃
┃  │  │  │          │            │            │            │            │            │              │            │     その他一般会計繰入金返還金  (1)┃
┃  │  │  │          │            │            │            │            │            │              │            │     低所得者保険料軽減繰入金返還金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域支援事業費繰出金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繰出金                         ┃
┃  │  │  │          │            │            │            │            │            │              │            │     介護予防事業費一般会計繰入金返 ┃
┃  │  │  │          │            │            │            │            │            │              │            │     還金                        (1)┃
┃  │  │  │          │            │            │            │            │            │              │            │     包括的支援事業費及び任意事業費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繰入金返還金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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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予 備 費                                                                                                                                           
       （項）   1  予 備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7│  │  │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  │ 1│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  備  費 │       1,000│◎ 予備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備費                         ┃
┃  │  │  │          │            │            │            │            │            │              │            │     予備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381,726│   1,394,192│    △12,466│   1,102,579│     279,147│              │            │                                    ┃
┗━━━━━━━━━━━┷━━━━━━┷━━━━━━┷━━━━━━┷━━━━━━┷━━━━━━┷━━━━━━━┷━━━━━━┷━━━━━━━━━━━━━━━━━━┛
     （介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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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4,126 2,635 152

比　較 276 318 △ 24

2,722

77 87

前年度 240 202

（千円）

4,203 152本年度 276 558 178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住居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31,296

比　　　　　　較 1 1,122 310 734 2,166 483 2,649

5,695 33,945

前　　 年 　　度 5 18,729 7,355 26,0845,212

本　　 年 　　度 6 1,122 19,0398,089 28,250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２．一般職

　(１)総括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計 （千円）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１．特別職

区　　　　　　　　分
職員数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合　　　計

備　　　考報　　　酬 給　　　料 期末手当　(千円) 計

（千円）（人） （千円） （千円） 年間支給率(月分) （千円） （千円）

本 年 度 介護保険運営委員 11 107 107 107

前 年 度 介護保険運営委員 11 107 107 107

比　　　　　　　　　　較

計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千円）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本　　 年 　　度 4 16,503 7,333 23,836

前　　 年 　　度 4 16,193 6,713 22,906

930 506 1,436

5,210 29,046

4,704 27,610

比　　　　　　較 310 620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備　　　　　考合　　計 （千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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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比　較 114

前年度 103 539

（千円）

本年度 103 653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住居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3,686

比　　　　　　較 1 1,122 114 1,236 △ 23 1,213

485 4,899

前　　 年 　　度 1 2,536 642 3,178 508

本　　 年 　　度 2 1,122 2,536 756 4,414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千円） 合　　計

住居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3,550 2,722 152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3,587 2,635 152

（千円）

本年度 276 558 75

△ 37 87

前年度 240 99

比　較 276 318 △ 24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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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

　(３)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状況

　　ア　職員一人当たりの給料

　　イ　初任給

区　　分 増減額（千円） 増減額の増減事由別内訳（千円） 説　　　　　　明　（千円） 備 考

給　　料 310１．昇格昇給に伴う増減分 241昇格昇給に伴う増減分 241職員の異動状況

２．その他の増減分 69 69

職員手当 620１．昇格昇給に伴う増減分 380管理職手当 276

勤勉手当 51

２．給与改定に伴う増減分 △ 222期末手当 △ 222

期末手当 53

期末手当 132

扶養手当 318

通勤手当 △ 24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平均給与月額

令和４年４月１日現在

平均給料月額 （円） 343,800

平均給与月額 （円）

平 均 年 齢 （歳） 44.7

平 均 年 齢 （歳） 44.1

平均給料月額

357,718

大 学 卒 182,200 182,200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国 の 制 度

一 般 行 政 職

（円） （円）

勤勉手当 36

高 校 卒 154,900 150,600

（円） 344,393令和３年４月１日現在

（円） 337,350

異動等に伴う増減分

３．その他の増減分 462

増　減 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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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　昇給

３　級

1

1 25.0

　　ウ　等級別職員数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級 職　員　数（人） 構　成　比（％）

令 和 ４ 年 ４ 月 １ 日 現 在

50.0

2 50.0

６　級 1 25.0

４　級

100.0

５　級 1 25.0

25.0

計 4 100.0
３　級 2
４　級

主 任 保 健 師

　　（等級別の標準的な職務内容）

区 分 ３　　　　級 ４　　　　級

令 和 ３ 年 ４ 月 １ 日 現 在

計 4

区 分 合 計
代 表 的 な 職 種

一 般 職 保 健 職

一 般 行 政 職 主 任 主 事

看 護 ・ 保 健 職

本
　
年
　
度

職 員 数 （Ａ） （人） 4 3

号 給 数 別 内 訳

１号給 （人）

1

昇 給 に 係 る 職 員 数 （Ｂ） （人） 4 3 1

４号給 （人） 4 3 1

６号給 （人）

８号給 （人）

何号給 （人）

比　　　　　　　率　（Ｂ）／（Ａ） （％） 100.0 100.0 100.0

前
　
年
　
度

職 員 数 （Ａ） （人） 4

3

3

何号給 （人）

1

昇 給 に 係 る 職 員 数 （Ｂ） （人） 4 3 1

４号給 （人） 4 1

６号給 （人）

100.0 100.0

８号給 （人）

６　　　　級

副 主 幹

比　　　　　　　率　（Ｂ）／（Ａ） （％） 100.0

号 給 数 別 内 訳

１号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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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　期末手当・勤勉手当

在職期間に応じた調整額を加算

在職期間に応じた調整額を加算

区　　　　　分
支 給 期 別 支 給 率 支 給 率 計 職制上の階級、職務の

等 級 に よ る 加 算 措 置
備　　　　考

６　月　（月分） １２　月　（月分） （月分）

本 年 度 2.15 2.15 4.30 有

前 年 度 2.225 2.225 4.45 有

国 の 制 度 2.15 2.15 4.30 有

　　カ　定年退職及び勧奨退職に係る退職手当

区　　分
２０年勤続の者 ２５年勤続の者 ３５年勤続の者 最 高 限 度

その他の加算措置等 備　　　　　　考
（月分） （月分） （月分） （月分）

支 給 率 等 24.586875 33.27075 47.709 47.709

国 の 制 度
（支給率等）

24.586875 33.27075 47.709 47.709

　　キ　地域手当

支 給 対 象 地 域 全 域

支 給 率 （％） 0

支 給 対 象 職 員 数 （人） 4

国の指定基準に基づく支給率 （％） －

　　ク　その他の手当

区 分 国 の 制 度 と の 異 同 差 異 の 内 容

扶 養 手 当 同 じ

住 居 手 当 同 じ

通 勤 手 当 異 な る 一 部 県 と 同 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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